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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鲁科函〔2019〕73号                  签发人：李储林


对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12020607号提案的答复
[bookmark: PO_p2]张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民营经济支持力度的建议》收悉，对提案中涉及我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方面的建议内容答复如下：
正如建议中提到的“高企认定是一个严肃、科学的过程，有具体的认定依据、规范的认定流程，使更多的企业达到高新标准，才能实现高企数量的增加”，高新技术企业质量是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持续实施的重要保证，近年来省科技、财政、税务等部门严格按照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有关规定，围绕申报、评审等认定管理不同环节，充分发挥基层、专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不断完善规范工作程序，提高认定质量和管理水平。在严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质量同时，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实施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指导市地对具备潜力的企业实行个性化政策辅导和服务，帮助企业对标高企标准，尽快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8916家，同比增长41.5%，其中，民营性质高新技术企业占92%以上。高新技术企业队伍的壮大，有效支撑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较好增长。2018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8.86%，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36.92%。
高新技术企业三年资格的有效期是源于高新技术企业标准条件的内涵结合政策执行实际，由国家三部委印发的《认定办法》规定的，我们也将积极向国家部委反映您关于资质有效期的建议。另外，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关于“增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批次”是结合工作实际，方便企业选择认定申请提报时间提出的。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提出的建议，与省财政、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对标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着眼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成长发展的全过程，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源头培育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发展质量双提升。
我省的科技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恳请您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和指导。

                          山东省科技厅
                          2019年5月30日

联系处室：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联系电话：0531-667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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